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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1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試用期滿送審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先予試用人員：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函副本

核發先予試用派令後，檢具考試及格證書、派令、學歷證件等

相關資料送銓敍部審定。 

二、 主管人員填具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人事單位於試用人員試用期滿時將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送主管

人員考核其成績，成績及格者陳送機關 首長核定；成績不及格

者，提送考績委員會審議。 

三、 解職： 

    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者，送考績委員會審查並經機關 首長核定

後，依規定發布解職令，並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送銓敍部審定。 

四、 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送銓

敍部審定。 

五、 轉知： 

    除轉知當事人外，並將該試用人員之合格實授函，簽會會計單

位及出納知照，俾利辦理後續待遇調整事宜。 

控制重點 一、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單位主管人員應詳加考核其工作情形：

須敘明試用期間獎懲事由。有無法定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

事。 

二、考核項目為「工作」、「忠誠」、「品行」、「學識」、「才能」、「經

驗」、「體格」，應將其具體事實分別摘要敘明，以評定試用成績。 

三、辦理試用期滿送審時應於送審書註明試用人員之職稱，試用起

始日期、期滿日期及試用成績。 

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任用法。 

二、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一、 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 

二、 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三、 學校試用期間具體事實紀錄表（試用不及格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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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派令範本 

五、 解職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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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試用期滿送審 

 

  

  

 

 

 

 

 

 

 

 

 

 

 

 

 

 

 

 

 

                      

 

 

 

 

EB0401 

先 予 試 用 人 員 
試 用 期 滿 

人事單位填具公務人
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
書 

送銓敍部銓敍審定 

轉 知 當 事 人 

登 記 人 事 資 料 

送考績委員會審查 

解 職 

成  績  不  及  格    

成績及格 

陳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服 務 單 位 評 分 

準備 

陳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結案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  
作業類別(項目)：試用期滿送審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
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
之經驗 6 個月以上者，是否依
規定先予試用 6 個月。 

   

三、是否將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由
其單位主管考核，並送陳首長
核定。 

 (一)試用期滿成績合格： 
    是否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

績送審書送銓敍部審定。 
 (二)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 

1.是否送考績委員會審查。考績
委員對本案有疑義，是否調閱
平時試用成績紀錄及案卷等有
關資料。必要時是否通知試用
成績不及格人員向考績會陳述
意見及申辯，並請有關人員或
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是否將
相關情形列入考績委員會會議
紀錄。 

2.是否依規定發布解職令並登記
資料。解職令上是否註明當事
人如有不服之救濟方式、救濟
期間等教示規定。 

3.送銓敍部審定時，「試用成績」
欄，是否勾選成績不及格。 
是否檢附該員試用人員成績考
核表正本 1 份及解職令影本 1
份。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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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2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依銓敍部函頒「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件業手   

冊」及該部 101 年 5月 10 日部銓一字第 1013595753 號轉有關

公務人員簡易送審動態案件以網站報送案等相關作業規定辦

理。 

二、試用成績不及格者，應另以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辦理。 

三、初任、再任、轉任、任用資格或俸給更正或變更、認定職系專

長、調任不同官等職務、機要人員調任、提（比）敘俸（薪）

級、復職、停職、免職及懲戒處分等案件，均另以擬任人員送

審書、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或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申請更正

或變更送核書辦理。 

四、請參考「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作業適用案別表」辦理。 

五、操作細部說明，請至銓敍部全球資訊

(http://www.mocs.gov.tw)之銓審司頁面或銓敍業務網路作業

系統之「新訊小圃」，下載「簡易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作業—500

操作手冊」參考。 

控制重點 人事主管人員應主動查核銓敍審定案件，如發現本機關人員有應重

行審定之必要時，主動通知檢證辦理重行審定。公務人員於提出重

行審定之申請時，人事主管人員應謹慎查核，如原審並無不符時，

可代替銓敍機關予以釋疑，非必要時儘少辦理重行審定，免生公文

往返之煩。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暨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暨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一、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 

二、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陳 機 關 首 長 核 定 

人 事 單 位 於 作 業 系 統 操 作 
網 路 報 送 銓 敍 部 
並 備 文 檢 附 異 動 派 令 送 銓 敍 部 審 定 

(登記） 

銓敍審定 查明另案
辦    理 

 

人事單位填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或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試用期滿
成績及格
送 審 案 

職系、俸
（薪）級
未變動之
調任動態

案 

依職組暨
職系名稱
一覽表得
以調任動
態 案 

同官等（官
稱）內依法
考績（成）
晉 升 職 等
（官階）案 

卸 職 
動 態 案 

機 關 
更 名 案       

否 

是 

薪 資 扣 補 
事      宜 

 

轉 知 
當 事 人 

 

服務機關下
載更新資料 

承辦人更新銓
審 結 果 

如有不符，依
規定期限提
出救濟 

結案 

準備 

EB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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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  
作業類別(項目)：簡易送審動態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銓審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一)是否為「試用期滿成績及格送

審案」、「職系、俸（薪）級未
變動之調任動態案」、「依職組
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得以調任
動態案」、「同官等（官稱）內
依法考績（成）晉升職等（官
階）案」、「卸職動態案」、「機
關更名案」等情形。  

 (二)是否於到職 3個月內報送銓敍
部。 

 (三)是否至銓敍部網路作業系統
進行網路報送作業，另備函敘
明報送文號及人數並檢附派
令，依送審程序報送該部銓敍
審定，並下載銓敍審定結果。 

 (四)銓敍部予以審定後，是否將銓
敍審定函轉交當事人收執(卸
職登記部分則由機關自行收
存歸檔) 。是否會請出納、會
計單位辦理薪資扣補事宜。 

 (五)銓敍部不予審定時，是否另案
查明辦理。 

 (六)是否將銓審結果更新於人事
管理資訊系統之資料庫。 

 (七)當事人如有不符，是否依規定
期限提出救濟。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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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3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請任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初任委任人員：於接獲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後，由各主管

機關製發任命令。 

二、初任薦任人員、初任或陞任簡任官等各職等職務人員：由總統

府任命(官)令。 

控制重點 人事單位查核「銓敘審定函」審定人員是否為「合格實授」。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總統府處理文武官員任免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簡任、簡派人員請任名冊。 

二、薦任、薦派人員請任名冊。 

三、委任、委派人員請任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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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請任作業 
 

                                                                                  

 

 

 

 

 

 

 

           

 

 

 

 

 

 

 

 

 

 

 

準備 

結案 

由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冊 

初任委任人員 

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 

初任薦任人員 初任或陞任簡任官
等各職等職務人員 

 
主 管 機 關
任 命 

 

總 統 任 命 

銓敘機關審定合格實授人員 

 
轉 發 
當 事 人 

登 錄 人 事 資 料 

EB0403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請任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請任作業事項 
 (一)是否接獲銓敘部「銓敘審定

函」審定該員為合格實授人
員。 

 (二)初任委任人員： 
於接獲銓敘部代為造列請任名
冊後，是否由各主管機關製發
任命令。 

 (三)初任薦任人員、初任或陞任簡
任官等各職等職務人員： 
各機關是否接獲總統府任命
(官)令。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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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4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公務員之兼職應於事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務

機關申請許可。機關首長應向上級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公務員之

兼職經許可後，於期滿續兼或本兼職務異動時，應重新申請。 

二、 送核時申請書載明項目： 

（一） 兼職之事業或團體名稱。 

（二） 兼職之事業或團體設立之法令依據及其立案或登記機關。 

（三） 兼職之職稱、工作項目及期間。 

（四） 兼職之工作時間。 

（五） 兼職之報酬。 

（六） 其他兼職情形 

控制重點 一、 各機關應依照規定一人一職，除法令規定或業務上有特別 

需要報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兼任其他機關職務。 

二、 兼任或兼課人員，應依規定程序陳准後方得生效。 

三、 公務人員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

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一萬六千元。 

四、 兼職費之請領手續與數額均依規定辦理。 

五、各機關應造冊列管兼職情形，每年定期清查，遇有異動隨時更

新。 

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服務法。 

二、 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三、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

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 

四、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 

五、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六、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七、 各機關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 

使用表單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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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公 務 人 員 ( 含 機 關 首 長 ) 

機 關 首 長 

備 文 

教 育 部 核 定 

准 予 派 兼 

其 他 人 員 

 
兼 任 其 他 機 關 職 務 

因 業 務 需 要 法 定 兼 職 兼 課 
 

人 事 單 位 審 核 

機 關 首 長 核 准 

法 定 兼 職 人 員 依 法 可 請 領 兼 職 費 

準備 

結案 

EB0404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  
作業類別(項目)：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機關首長兼職作業 
 (一)兼職案件是否依規定辦理報

部核定。 
 (二)兼職案件是否依「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構)人員兼職案件審
核檢查表」（以下簡稱檢查表）
檢查。 

 (三)兼職案件辦理報部核定時是
否檢齊相關文件(含檢查表)。 

 (四)除依規定權責及程序辦理
外，是否預留主管機關審核作
業時間。 

   

 三、其他人員兼職作業 
 (一)兼職案件是否依檢查表檢查。 
 (二)辦理兼職案，是否依規定檢齊

相關文件(含檢查表)，陳校長
核定。 

 (三)除依規定權責及程序辦理
外，是否預留人事室審核作業
時間。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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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5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差假、因

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或雇員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

職缺： 

各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或雇員有案內情形，期間達 1 個月

以上，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得依被代理職務之官等，約聘或約

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雇員比照委任辦理。但委任跨列薦任

官等之職務，僅得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二、 簽報聘（僱）用職務代理人： 

(一) 用人單位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格條件及聘用期限等 

資料 

(二) 約聘僱人員所需知能條件及報酬，參照「聘用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約僱人員比照分類

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辦理。其報酬並依該標

準表薪點折算通用貨幣後支給。 

三、 聘（僱）用及訂定契約： 

(一)聘僱用契約書應明訂聘僱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間、工作內

容及聘僱用報酬。其中報酬係參照職位分類標準認定支給報

酬薪點，折算通用貨幣後支給，並將離職儲金提撥相關規定

納入規範。 

(二) 報酬折算通用貨幣之標準，係依人事行政局規定辦理。 

四、 列冊及網路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各機關應於聘用人員到職後 1個月內，列冊送銓敍部登記備

查，列冊送銓敍部登記時，請先至銓敍部

（http://www.mocs.gov.tw/）之「銓敍業務資訊系統單一入

口」登入後，至網際網路報送及報備服務/媒體網路報送子系

統/報送查詢維護作業項下，點選「報送案別」601，完成聘

用人員網路報送作業後，再檢附相關表冊，函送銓敍部登記

備查。 

控制重點 一、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俸給、考績、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等 

法規之規定。 

二、各機關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採公開甄審為原則，必要



EB0405-2 

 

時得委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三、代理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代理，約聘僱人員於約

聘（僱）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予解僱，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四、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代理之現職人員及約

聘僱人員，其所支酬金由各機關人事單位每半年(1 月及 7月 15

日前）列冊，並註明權責機關同意之文號，網路報送銓敍部查

考。不符規定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不予核銷，並予追繳。 

法令依據 一、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四、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 

五、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使用表單 一、約僱人員僱用計畫書（名冊）及聘用人員聘用計畫書（名冊）。 

二、職務代理名冊。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EB0405 



          銓審請任—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  

        僱(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奉准保留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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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__  
作業類別(項目)：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差假、因案停職、休職

或奉准保留職缺)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
僱用（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
奉准保留職缺）作業 

 (一)是否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
格條件及聘用期限等資料，陳報
權責機關核備。 

 (二)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採公開
甄審，或委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
甄審。 

 (三)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依規定
訂立契約，契約書是否訂有聘僱
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間、工作
內容及報酬，並納入離職儲金提
撥相關規定。 

 (四)聘用人員是否於到職後1個月內
列冊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五)職務代理之約聘僱人員所支酬
金是否每半年 (1 月及 7 月 15
日前）列冊，並註明權責機關同
意之文號，網路報送銓敍部查
考。 

   

三、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解
聘僱（差假、因案停職、休職或
奉准保留職缺）作業 

 (一)代理之聘僱人員是否於代理原
因消失時，即解除代理。 

 (二)聘用(約僱)人員離職時，是否即
通知總務單位結算發給其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 

 (三)聘用期間內解聘人員，是否將其
資料網路報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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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6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 

（考試分發）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薦任第 8職等以下薦任非主管、委任非主管職務： 

(一) 用人單位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格條件及聘用期限等 

   資料 

(二) 約聘僱人員所需知能條件及報酬，參照「聘用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約僱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辦理。其報酬並依

該標準表薪點折算通用貨幣後支給。 

(三) 經列管為考試分發之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 8職等以下 

薦任非主管職缺，經分發機關同意，得約聘人員辦理該職 

缺之業務，惟屬幕僚長性質之薦任第 8職等秘書職務，因 

屬幕僚長性質，無注意事項第 5點第 1項第 2款適用。又 

委任跨列薦任官等之職缺，僅得約僱人員辦理。 

二、 聘（僱）用及訂定契約： 

(一) 聘僱用契約書應明訂聘僱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間、工作 

內容及聘僱用報酬。其中報酬係參照職位分類標準認定支 

給報酬薪點，折算通用貨幣後支給，並將離職儲金提撥相 

關規定納入規範。 

(二) 報酬折算通用貨幣之標準，係依人事行政局規定辦理。 

三、 列冊及網路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一) 各機關應於聘用人員到職後 1個月內，列冊送銓敍部登記 

備查 

(二) 列冊送銓敍部登記時，請先至銓敍部 

（http://www.mocs.gov.tw/）之「銓敍業務資訊系統單 

一入口」登入後，至網際網路報送及報備服務/媒體網路 

報送子系統/報送查詢維護作業項下，點選「報送案別」 

601，完成聘用人員網路報送作業後，再檢附相關表冊， 

函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控制重點 一、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俸給、考績、退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險等

法規之規定。 

二、各機關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以採公開甄審為原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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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委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審。 

三、代理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代理，約聘僱人員於約

聘（僱）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予解僱，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四、未經列管臨時出缺之職務，應依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規定申

請分發考試及格人員。如出缺職務所遺業務，須以約聘僱人員

辦理者，應經分發機關同意；該出缺職務，於另行遴用合格人

員時，仍應先報經分發機關同意。 

五、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代理之現職人員及約

聘僱人員，其所支酬金由各機關人事單位每半年(1 月及 7月 15

日前）列冊，並註明權責機關同意之文號，網路報送銓敍部查

考。不符規定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不予核銷，並予追繳。 

法令依據 一、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暨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四、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 

五、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使用表單 一、職務臨時出缺需用考試及格人員月報表。 

二、約僱人員僱用計畫書（名冊）及聘用人員聘用計畫書（名冊）。 

三、職務代理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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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 

  僱（考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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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  
作業類別(項目)：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僱用及解聘僱（考試分發）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聘
僱用（考試分發）作業 

 (一)是否擬具聘僱人員工作內容、資
格條件及聘用期限等資料，陳報
權責機關核准。 

 (二)出缺職務所遺業務，須以約聘僱
人員辦理者，是否經分發機關同
意。 

 (三)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採公開
甄審，或委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
甄審。 

 (四)約聘僱人員之遴用，是否依規定
訂立契約，契約書是否訂有聘僱
用人員姓名、聘僱用期間、工作
內容及報酬，並納入離職儲金提
撥相關規定。 

 (五)聘用人員是否於到職後1個月內
列冊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六)職務代理之約聘僱人員所支酬
金是否每半年 (1 月及 7 月 15
日前）列冊，並註明權責機關同
意之文號，網路報送銓敍部查
考。 

   

三、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代理人之解
聘僱（考試分發）作業 

 (一)代理人員是否於代理原因消失
時，即解除代理。 

 (二)聘用(約僱)人員離職時，是否即
通知總務單位結算發給其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 

 (三)聘用期間內解聘人員，是否將其
資料網路報送銓敍部登記備查。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



EB0407-1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7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30 日預為通

知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20

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

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

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 日內，向服

務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 30 日內通知其復

職；如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應即查處，並通知於 30 日內復

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

視同辭職。 

二、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薪 6 個月以上者，得視業務需要先調任

為非主管職務。 

三、 留職停薪延長期限，併計原已核定留職停薪之期限，仍不得超

過規定得核給期限。 

控制重點 一、 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1 款（養育 3 足歲以

下子女）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

依權責辦理。 

二、 留職停薪可能影響之權益如下，請妥慎考量： 

（一） 服兵役留職停薪者，得參加考核及晉薪，但不發給獎金。 

其餘原因留職停薪者，如當學年度任職未達 6個月者，不 

予考核；達 6個月以上未滿 12 個月，另予考核。 

（二） 除服兵役者外，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退休（職）年資，復職後 

亦不得購買年資。 

（三） 留職停薪期間，除育嬰、依親、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侍 

親等原因辦理留職停薪者，其申請原因之親屬於留職停薪 

期間死亡得發給葬喪補助、外，餘發生生活津貼之各項補 

助事故時，均不發給補助費。但服兵役者留職停薪，仍得 

核予各項補助。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結婚、生育及 

子女教育補助 

（四） 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公保退保者，如發生各項公保給付事故 

時，不得請領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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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98.8.1起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 

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60%計 

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 

（六） 除育嬰留職停薪得選擇繼續參加健保外，餘均應辦理健保 

轉出，自覓他處投保。惟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因故留職停薪者，經徵得原投保單位之同意， 

得由原投保單位以原投保金額等級繼續投保。 

三、 公務人員經辦理留職停薪，其當年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依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0 條第 2項規定奉准累積保留，且於該 

休假之奉准保留期限內回職復薪者，其尚未休畢之休假，於回 

職復薪後，得在原定休假保留期間內繼續實施。 

四、 公務人員經奉准留職停薪，於同一年內回職復薪者，其當年應 

休假日數尚未休畢者，得於回職復薪之當年度繼續實施。 

五、 申請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在外兼職、兼課及進修。（申請進修留 

職停薪者，依核准之進修理由進修）。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 

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使用表單 一、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加退保申報表。 

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三、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非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 

四、動態登記書。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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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公務人員有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事擬留職

停薪 

準備 

簽陳機關首長同意 

權責機關核定並核發留職停薪令 

期間屆滿前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 

擬延長留職停薪期限 申請復職 

權責機關核發復職令 

送銓敍部留職停薪動態登記 

送銓敍部復職動態登記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_  
作業類別(項目)：留職停薪及復職申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行。 

   

二、留職停薪作業 
 (一)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

薪 6 個月以上者，是否
視業務需要先調任為非
主管職務。 

 (二)留職停薪延長期限，併
計原已核定留職停薪之
期限，是否未超過規定
得核給期限。 

   

三、復職申請作業 
 (一)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

是否於留職停薪期間屆
滿前 30 日預為通知留
職停薪人員。 

 (二)留職停薪人員，是否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20 日內，向服務機關申
請復職。 

 (三)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
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
消失，是否於原因消失
之日起 20 日內，向服務
機關申請復職，服務機
關是否於受理之日起
30 日內通知其復職。 

 (四)如未申請復職者，服務
機關是否即行查處，並
通知於 30 日內復職。 

 (五)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
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
之事由外，是否視為辭
職。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0408 

項目名稱 銓審請任—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

移撥方式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轉化或移撥機關所遞遺缺如屬非超額工友需再補實者，應於移

撥處理情形表備註欄註明。 

二、各機關學校如有非超額工友出缺，請依「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

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控管處理原則」及其附表-「各主

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缺額擬減列一覽表」之填表

說明，每季（3、6、9及 12 月）填列出缺及擬減列情形，由各

主管機關於每季 10 日前彙送人事行政總處。 

控制重點 一、未達「工友員額設置標準」之機關學校，其當年度預算員額內

之非超額工友員額出缺，如確因業務特殊需要，擬進用工友者，

得逕由本機關學校技工或駕駛轉化，或洽詢其他中央機關學校

有意願移撥之工友，並徵得移撥機關學校同意移撥後，由用人

機關於移撥轉化後 1 週內填具「各級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

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其他機關工友

移撥處理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以相對減列轉化或移撥機

關學校工友員額。 

二、各機關學校之非超額工友缺額，於出缺日起 6 個月內未完成轉

化或移撥進用者，由行政院逕予減列員額。但於 6 個月內已進

行移撥進用作業（含公告、面試及發函他機關進行人員移撥等

作業程序），經出缺機關學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該次作業

完成前，暫不減列；該次作業仍無法完成人員補實，則由行政

院併於下次員額減列作業時減列。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民國 91 年 7月 1日院授人企字第 0910025483 號函。 

二、行政院民國 96 年 8月 20 日院授人企字第 0960063226 號函。 

三、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 

四、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控管處理 

原則。 

使用表單 各級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缺額由本機關

工友轉化或其他機關工友移撥處理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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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銓審請任—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非超額工友 
              （含技工、駕駛）移撥方式 

 

 

 

    

  

 

 

 

           

 

 

 

 

 

 

 

 

 

 

 

 

 

                      

 

 

 

 

未達「工友員額設置標準」之機關學校，當年度預算

員額內之非超額工友出缺，擬進用工友者 

用人機關進行內部人

員轉僱程序 

用人機關工友缺額已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由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完

成後 1 週內，填具「各級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缺

額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其他機關工友移撥處理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 
 

用人機關進行移撥媒

合等用人程序，並徵

得移撥機關同意後進

用人機關確認出缺員額，擬由本機關工友轉化或由其

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 

擬由本機關 

工友轉化 

擬由其他機關 

學校工友移撥 

準備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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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________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________  
作業類別(項目)：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非超額工友（含技工、駕駛）移撥方式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非超額工友移撥作業 
 (一)依「工友員額設置標準」規定

出缺之工友職缺是否屬非超
額員額。 

 (二)工友職缺如擬由本機關學校
之技工或駕駛轉化進用，是否
徵得相關人員同意，並辦理轉
僱程序。 

 (三)工友職缺進用如擬由其他中
央機關學校工友（技工、駕駛）
移撥轉化，是否已徵得相關當
事人及移撥機關學校同意。 

 (四)人員轉化或移撥進用後，是否
於 1 週內填具「各級行政機關
（含公立學校）工友（含技
工、駕駛）缺額由本機關工友
轉化或其機關工友移撥處理
情形表」函報行政院備查，以
相對減列轉化或移撥機關學
校之工友員額。 

 (五)各機關學校之非超額工友缺
額，於出缺日起 6 個月內未完
成轉化或移撥進用者，是否已
進行移撥進用作業。 

 (六)各機關學校如有非超額工友
出缺，是否已填列「各主管機
關及所屬機關學校非超額工
友缺額擬減列一覽表」，並由
各主管機關於每季（3、6、9
及 12 月）10 日前彙送人事行
政總處。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____________     複核：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 

 


